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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华科技” 或“发行人” ）和东兴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主承销商” 或“东兴证券” ）根

据《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

令[第144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2017年9月修订）》

（以下简称 “《实施细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

业务办理指南（2017年9月修订）》等相关规定组织实施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或“光华转债”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或“登记公司” ）登记在册的原股

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参与网上申

购的投资者请认真阅读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

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及深交所网站（www.szse.cn）公布的《实施细

则》。

本次可转债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和缴款、投资者弃购处理等方面有重大变化，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主要变化如下:

1、本次共发行人民币24,930.00万元光华转债，每张面值为100元人民币，按面值

发行。 本次发行共计2,493,000张。

2、本次发行的光华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18年12月13日，T-1日）收市

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

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3、 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光华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 （2018年12月13日，

T-1日） 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股份数按每股配售0.6661元面值可转债的比

例计算可配售可转债的金额，并按100元/张的比例转换为可转债张数，每1张为一个

申购单位。 本次发行向原股东的优先配售采用网上配售，原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深交

所系统进行，配售简称为“光华配债” ，配售代码为“082741” 。 原股东除可参加优先

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

发行人现有A股股本374,228,798股，按本次发行优先配售比例计算，原股东可

优先配售的可转债上限总额为2,492,738张， 约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总额的

99.989%。

网上配售不足1张部分按照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配股业务指引执行，即所产生的

不足1张的优先认购数量，按数量大小排序，数量小的进位给数量大的参与优先认购

的原股东，以达到最小记账单位为1张，循环进行直至全部配完。

4、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向社会

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发售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24,930.00

万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组织的承销团按照承销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承销

团协议的约定全额包销。

5、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参加申购。 申购代码为“072741” ，申购

简称为“光华发债” 。 每个账户最小认购单位为10张（1,000元），每10张为一个申购

单位，超过10张的必须是10张的整数倍，每个账户申购上限是1万张（100万元），超出

部分为无效申购。

6、向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的股权登记日为2018年12月13日（T-1日），该日收

市后在登记公司登记在册的发行人所有股东均可参加优先配售。

7、社会公众投资者在2018年12月14日（T日）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

金。 原股东在2018年12月14日（T日）参与优先配售时需在其优配额度之内根据优先

配售的可转债数量足额缴付资金。

8、本次发行的光华转债不设持有期限制，投资者获得配售的光华转债上市首日

即可交易。

9、本次发行可转债的债券代码为“128051” ，债券简称“光华转债” 。

一、向原股东优先配售

原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认购时间为2018年12月14日（T

日）9:15—11:30，13:00—15:00。 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A股普通股股份数按每股配售0.6661元可转债的比

例，并按100元/张转换为可转债张数，每1张为一个申购单位。

原股东持有的“光华科技” 股票如托管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证券营业部，则以

托管在各营业部的股票分别计算可认购的张数， 且必须依照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配

股业务指引在对应证券营业部进行配售认购。 原股东参与优先配售的部分，应当在T

日申购时缴付足额资金。

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

社会公众投资者在申购日2018年12月14日（T日）深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

时间，即9:15-11:30，13:00-15:00，通过与深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以确定的发

行价格和符合发行公告规定的申购数量进行申购委托。 申购手续与在二级市场买入

股票的方式相同。

投资者网上申购代码为“072741” ，申购简称为“光华发债” 。参与本次网上发行

的每个账户最小申购单位为10张（1,000元），每10张为一个申购单位，超过10张必

须是10张的整数倍，每个账户申购上限为1万张（100万元），超出部分为无效申购。

投资者申购并持有光华转债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投资者应结合行业监管要求及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

规模，合理确定申购金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则

该投资者的申购无效。

网上投资者在2018年12月14日（T日）参与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当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最终确定的网上发行数量时， 深交所交易系统主机自动按

每1手（10张，1,000元）确定一个申购号，并按顺序排号，而后通过摇号抽签确定中签

号码， 每一个中签号码可以认购1手光华转债。 网上投资者应根据2018年12月18日

（T+2日）公布的中签结果，确保其资金账户在该日日终有足额认购资金。 投资者款

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

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

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三、中止发行安排

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

发行数量的70%时； 或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

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是

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如果中止发行，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向中国

证监会报告，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择机重启发行。

中止发行时，网上投资者中签可转债无效且不登记至投资者名下。

四、包销安排

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

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24,930.00万元的部分（含中

签投资者放弃缴款认购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组织的承销团按照承销协议及

其补充协议、承销团协议的约定全额包销。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组织的承销团包销

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额为7,479.00万元。 当实

际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风险评估

程序，并与发行人沟通：如确定继续履行发行程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调整最终

包销比例，并及时向证监会报告；如确定采取中止发行措施，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

发行人将及时向证监会报告， 公告中止发行原因， 并将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

行。

五、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汕头市大学路295号

法定代表人：郑靭

联系电话：0754-88211322

联系人：杨荣政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5号（新盛大厦）12、15层

法定代表人：魏庆华

联系电话：010-66551470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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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欲了解以下项目详情，请登陆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或中国产权交易报价网网站www.ma-china.org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北京总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张女士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国际并购业务联系电话：010-51918836任先生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TR2018SH1000036】

新时代集团浙江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部

分资产（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市杭州湾上

虞工业园区纬九东路8号铺-28房产）

详见交易所网站 104.0000

【TR2018SH1000035】

新时代集团浙江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部

分资产（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市杭州湾上

虞工业园区纬九东路8号铺-23房产）

详见交易所网站 95.0000

【TR2018SH1000034】

新时代集团浙江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部

分资产（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杭州湾上

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后勤服务中心职工居

住区8号A幢104铺房产）

详见交易所网站 89.0000

【GR2018SH1001243】

新疆阿拉尔聚天红果业有限责任公司部

分资产 （上海市浦东新区板泉路903号

1-3层）

详见交易所网站 780.0000

【GR2018SH1001242】

港中旅华贸工程有限公司部分资产[5辆

欧曼BJ4259SNFKB-XF重型半挂牵引

车 （车头） 和5辆风力发电叶片运输车

（后挂）]

详见交易所网站 109.3050

【GR2018SH1001241】

中国丝绸上海内销公司部分资产（江苏

省苏州市金门路88号协和大厦2404室）

详见交易所网站 66.0000

【GR2018SH1001240】

中国石油集团川庆钻探工程有限公司长

庆钻井总公司部分资产 （报废钻具、工

具资产）

详见交易所网站 540.0000

【GR2018SH1001239】

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氟化小车等氟化设备）

详见交易所网站 41.1700

【GR2018SH1001238】

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KB-250吹塑成型机组等设备）

详见交易所网站 7.5900

【GR2018SH1001237】

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BA52S吹塑成型机组设备）

详见交易所网站 10.0400

【G32018SH1000088-

3】

襄垣县唐宝精煤有限责任公司51%股权 1492.69 1443.01

注册资本：1100.00�万元

经营范围：煤炭洗选业；精煤、中煤、泥煤、矸石、煤炭销售；

设备租赁、场地出租。

368.0000

G32018SH1000507-0

上海铁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

权及债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8SH1000497-0

上海扬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100%股

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证券代码：

002865

证券简称：钧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87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钧达股份” 、“公司” 或“发

行人”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733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人民币3.2亿元可转债， 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共计3,200,

000张，按面值发行。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为“钧达转债” ，债券代

码为“128050”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 原股东优先

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

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发售的方式进行。

一、原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的缴款工作已于2018年12月10日（T日）结束。

根据深交所提供的网上优先配售数据， 最终向原股东优先配售的钧达转债总

计555,226张，即55,522,6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7.35%。

二、网上中签缴款情况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 （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的

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18年12月12日（T+2日）结束。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

的数据，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出如

下统计：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张）：1,934,074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93,407,4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张）：595,126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59,512,600

三、网下获配缴款情况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 （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的

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18年12月12日（T+2日）结束。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资金到账情况，对本次可转债网下发行的最终

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张）：115,574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1,557,4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张）：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

本次网下申购资金经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资，

网下发行经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可转债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数量为595,126张，包销金额为59,512,600元，包销比例为

18.60%。

2018年12月14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

可转债认购资金划转至发行人， 由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债券登

记申请，将包销的可转债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如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010-66568351、66568353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596

证券简称：海南瑞泽 公告编号：

2018-148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者变更议案的情形。

2、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

与度，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 ）

5、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

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12月13日 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12月12日-2018年12月13日

其中：（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12

月13日9:30-11:30，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12月12日15:

00-2018年12月13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18年12月10日

3．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张海林先生

6．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1名， 所持 （代表） 股份数352,

376,3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9138%。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8名，所持（代表）股份数348,586,704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599%。

其中委托出席会议情况：冯活灵先生、张艺林先生委托公司董事长张海林先生代

为投票表决。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领航新兴市场股指基金（交易所）委托公司董

事会秘书于清池先生代为投票表决。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3名，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3,789,624股，占公司股

本总额的0.3540%。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出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与会股东逐项审议并

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向三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贷款暨全资子公

司为本次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352,297,028股， 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5%；反对78,9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4%；弃

权4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477,028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596%；反对78,9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7317%；弃权4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88%。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7,384,028股， 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375%；反对78,9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72%；弃

权4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477,028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596%；反对78,9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7317%；弃权4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88%。

参会股东中张海林先生、冯活灵先生、张艺林先生为本议案关联方，三人合计持有

的344,913,000股已回避表决。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柏年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柏年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

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优选全债

稳健配置

成长先锋

现金增利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打新立稳

优势领航

季季长红利

盛世优选

税延养老C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09日

2018年6月2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09日

2018年6月25日

本次公告(2018-231)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8年12月12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8年12

月17日。 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及税延养老产品的各投资账户价格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

公告， 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账户名称

20.3232�

20.3451�

28.2705�

14.7626�

10.5166�

12.3589�

9.4702�

13.7185�

8.7315�

5.0843�

10.1013�

10.1376�

以下证券经纪人执业证书遗失，声明

作废，姓名和执业证书编号如下:

武黎星 S1350416120427；

熊 辉 S1350416120480；

陈建夏 S1350417050570；

关玉德 S1350416100247；

张俊芝 S1350416120035；

林锦宗 S1350416120221；

张莉莉 S1350416110649；

郑荣泉 S1350416120018；

林彭鸿 S1350416120503。

关于证券经纪人执业证书作废的公告

证券代码：

002806

证券简称：华锋股份 公告编号

2018-111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称 “公司” ） 于2018年12月13日披露了

《2018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110）。 由于工作人员疏忽，

公告内容有误，现更正如下：

更正前：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现修改为：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九） 审议通过了 《关于制订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2018-2020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其他公告内容不变。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董事会深表

歉意。

特此公告。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841

证券简称：视源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91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告知函有关问题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2月7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请做好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以

下简称“《告知函》” ）。 《告知函》要求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进一步说明，并做好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

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就《告知函》中提出的问题认真核查、逐项落实，现根据相关要求对

《告知函》进行书面回复并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广州视源

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请做好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发

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以下简称“告知函回复” ）。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后续工作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14日

证券代码：

603007

证券简称：花王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81

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2月8日公告了关于

叶县百城提质工程之昆阳大道、叶公大道提档升级改造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以下

简称“项目” ）的《关于重大项目中标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9）。2018年12月

13日，公司与叶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中维国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正式签订了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价格为21,900.21万元人民币。

一、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本项目发包人为叶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主要职责为研究制定全县城市管

理、园林绿化、市政环卫、城市防汛等项事业的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和改革方案；参

与城市建设资金的筹措、管理和使用；指导监督检查全县城市管理、环境卫生、园林

绿化等相关行业工作。 公司与发包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公司与发

包人未发生类似业务。

本项目联合体成员为中维国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二、合同主要内容

1、工程名称：叶县百城提质工程之昆阳大道、叶公大道提档升级改造项目。

2、资金来源：财政资金。

3、签约合同价：人民币（暂定）21,900.21万元（具体以批准的投资概算为准，最

终按实结算）；其中，设计费：94.5%，施工费综合费率：98.5%。

4、工程内容：该项目包括昆阳大道、叶公大道两条道路的提档升级及沿线建筑

风貌改造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主要为市政管网、景观绿化、沿街建筑外立面风貌改

造等。

5、工程承包范围：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该建设项目范围内工程地质勘察、规划

设计、方案设计、初步设计、设计概算、施工图设计、在施工期间提供相关技术服务

等，以及项目施工总承包直至竣工验收、质量缺陷责任期内的缺陷修复和养护工作。

6、合同工期：12个月；其中，勘察设计周期2个月，施工工期10个月。

7、质量标准：勘察、设计达到国家现行勘察、设计规范要求；施工质量达到合格

标准。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本合同的签订并顺利实施将对公司2019年的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项目合作期

内，公司将获得长期、稳定的收益，有助于提高公司的业务承接能力，通过积累项目

的建设和运营经验，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

四、合同履行风险提示

合同条款中已对建设内容、合同价格、合同工期等做出明确约定，合同各方均具

有履约能力。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相关政策法规、市场、技术等方面的不确定性风

险，存在受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有可能会导致部分或全部合同

无法履行。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13日

证券代码：

603007

证券简称：花王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82

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1月29日公告了关

于石家庄装备制造产业园区航空产业园市政道路、道路照明、绿化及配套管网设施

工程--中兴大道绿化工程（以下简称“项目” ）的《关于重大项目中标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7-107）。 2018年12月13日，公司与石家庄市宏泰产业市镇发展有限公

司正式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总价为5,529.06万元人民币。

2017年1月24日，公司与中国宏泰产业市镇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了《产业市镇基础设

施配套建设项目战略合作协议》并披露了《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06）， 战略合作协议中的项目合作建设范围包含了石家庄市栾城区中兴大道绿

化工程等内容。

一、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本项目发包人为石家庄市宏泰产业市镇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于2015年12月16

日，注册资本：1,000万美元，法定代表人：杨允，企业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惠

源路2号，股东：河北宏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对石家庄市栾城区的园区基

础设施、综合管网的投资、建设、经营，土地整理，高新技术及新产品开发，企业入园

投资咨询服务；节能技术开发与服务。

二、合同主要内容

1、工程名称：石家庄装备制造产业园区航空产业园市政道路、道路照明、绿化及

配套管网设施工程--中兴大道绿化工程。

2、工程地点：石家庄市栾城区装备制造产业园。

3、资金来源：自筹。

4、合同总价：人民币55,290,582.11元。

5、承包范围：施工图纸范围内的绿化部分所有内容，包括土方、垃圾土清运、绿

化地形改造、种植土回填改良、绿化种植及其配套附属工程施工。

6、合同工期：120天。

7、工程质量标准：合格。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的顺利实施将有助于提高公司的业务承接能力，为公司项目的开拓和合

作提供更多的经验。 本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

为履行本合同对上述对方当事人产生依赖性。

四、合同履行风险提示

合同条款中已对建设内容、合同价格、合同工期等做出明确约定，合同各方均具

有履约能力。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相关政策法规、市场、技术等方面的不确定性风

险，存在受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有可能会导致部分或全部合同

无法履行。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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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权司法冻结及司法划转通知》及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解除三胞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胞集团” ）持有的本公司303,743,775股股份的冻结。

一、本次解除冻结的股份原冻结情况

本次解除冻结的股份系三胞集团于2018年7月27日因与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合同纠纷一案被司法冻结的303,743,775股公司股份， 原冻结的具体情况请详见公

司于2018年7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上披露的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被冻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100号）

二、公司控股股东股份司法冻结解除的基本情况

解冻机关：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被解冻人：三胞集团

解冻数量：303,743,775股，其中无限售流通股为259,251,567股；限售流通股为

44,492,208股；

解冻时间：2018年12月13日， 三胞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303,743,775股办理了司

法冻结解除，相关解除冻结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成。

三胞集团本次解除冻结的股份数量为303,743,775股，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62.70％，占公司总股本的23.50%。

三、本次解冻后股份冻结的情况及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三胞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484,482,721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7.48%（其中476,670,237股已质押）。 本次股份冻结解除后，三胞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仍存在被冻结的情形，剩余累计被司法冻结股份数量为12,070,840,594股，超过其实

际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

三胞集团有限公司正与有关方面协商处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被冻结的事宜，公

司将持续关注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为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2018）浙01民初2202号】

2、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权司法冻结及司法划转通知》（2018司冻424

号）

特此公告。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14日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366,088,889 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603 号文核

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发

行规模为 366,088,889 股， 其中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56,262,889 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09,826,000 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30.00%。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

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定于 2018 年 12 月 17 日举行网

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上

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二、网上路演时间：2018 年 12 月 17 日（周一）14:00-17:00。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相关人员。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

摘要》已刊登于 2018 年 11 月 19 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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